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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行政裁决书
案号：湘株知法裁字〔2025〕2号

请求人：唐山隆昌瓷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00746877474M

住所地：唐山开平区北湖生态产业园先导区隆昌道 1号。

法定代表人：陈树生

被请求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L12B

住所地：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某地

经营者：江某

案由：“杯子（细纹杯）”（专利号：ZL202330580176.9）

专利侵权纠纷

本局于 2025 年 9月 1日接投诉称：请求人唐山隆昌瓷业有

限公司就其“杯子（细纹杯）”外观设计专利（专利号：

ZL202330580176.9）与被请求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的专利侵权纠

纷，于 2025年 9月 5日立案受理后，并于 2025年 9月 5日向被

请求人送达了案件材料。本案现已审结。

请求人唐山隆昌瓷业有限公司称：请求人于 2023 年 9 月 7

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了“杯子（细纹杯）”外观设计专利，

于 2024 年 2 月 9 日授权，专利号为“ZL202330580176.9”，案

涉专利截至目前仍然处于合法有效状态。经请求人市场调查，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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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市某陶瓷商行在未经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在其经营的淘宝

店铺“YE HOME”中，以“YE HOME 复古浮雕竖纹陶瓷马克

杯美式咖啡杯牛奶杯高颜值水杯茶杯”为标题销售的商品，侵犯

了专利权人外观设计专利权，造成了经济损失，特请求对侵权人

依法查处。要求制止被请求人的侵权行为，赔偿请求人因此受到

的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下架被请求人销售的侵权商品。请

求人请求查明侵权事实并依法作出处理：1、制止被请求人的侵

权行为，赔偿请求人因此受到的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2、

下架被请求人销售的侵权商品。

被请求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辩称：1、请求人主张被请求人

销售的“马克杯浮雕复古水杯”产品侵犯其外观设计专利权，缺

乏事实与法律依据；2、请求人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请求人

销售的产品落入其专利权保护范围，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

果。

本局经审理查明：

1、专利号为 ZL202330580176.9，名称为“杯子（细纹杯）”

的外观设计专利，专利权人为请求人唐山隆昌瓷业有限公司。该

专利申请日为 2023年 9月 7日，授权公告日为 2024年 2月 9日。

该专利目前有效，其保护范围以授权公告的图片为准。

2、本局执法人员于 2025年 9月 5日对被请求人经营场所进行

检查，其营业执照登记地址醴陵市某地并非实际生产地址，该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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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边不存在名称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商铺，询问醴陵市某

地物业，得知“醴陵市某陶瓷商行”经营者江某并未在此登记。

3、本局执法人员于 2025年 9月 8日在其经营的淘宝店铺“YE

HOME”中，购买“YE HOME 复古浮雕竖纹陶瓷马克杯美式咖

啡杯牛奶杯高颜值水杯茶杯”为标题销售的商品，其发货地址为

长沙某公司，执法人员联系长沙某公司，核实其为淘宝店铺“YE

HOME”的物流代发点，询问后得知“YE HOME”的经营者醴

陵市某陶瓷商行实际经营场所，位于株洲市醴陵市某地。

4、本局执法人员于 2025年 9月 18日对被请求人实际经营场

所，醴陵市某地进行检查。执法人员现场对被控侵权产品进行了拍

照和比对，并就相关问题询问了当事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经营

者江某，全权委托其子黎某代为处理，有现场检查笔录及询问笔

录为证。

5、本局执法人员于 2025年 9月 19日向请求人唐山隆昌瓷业

有限公司送达提交专利权评价报告通知书，于 2025年 9月 22日

寄送至唐山隆昌瓷业有限公司所在地。本局执法人员于 2025年 9

月 19日向被请求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送达提交现有设计通知书，

于 2025年 9月 19日送达至被请求人的委托代理人黎某。

6、请求人唐山隆昌瓷业有限公司期限届满未提交专利权评价

报告，被请求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期限届满未提交现有设计，本局

执法人员于 2025年 11月 6日收到被请求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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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民事答辩状一份。

7、本局执法人员于 2025年 11月 7日向请求人唐山隆昌瓷业

有限公司送达口头审理通知书，于 2025年 11月 7日寄送至唐山

隆昌瓷业有限公司所在地。本局执法人员于 2025年 11月 7日向

被请求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送达口头审理通知书，于 2025年 11

月 7日送达至被请求人的委托代理人黎某。口头审理通知书告知

当事人本局决定于 2025 年 11月 13日 9时在株洲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8楼 806行政裁决庭对请求人提出的侵犯专利权纠纷处理请

求进行口头审理。

8、2025 年 11 月 13 日 9 时在株洲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8 楼

806行政裁决庭进行口头审理，请求人唐山隆昌瓷业有限公司未

到庭，被请求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未到庭。

9、被请求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成立于 2023年 4月 12日，注

册资本为拾万元整，经营范围包括一般项目：日用陶瓷制品销售；

建筑陶瓷制品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特种陶瓷制品销售；新型

陶瓷材料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事实，有请求人提交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外观设计公告

授权文件、企业登记资料予以证明。同时，本局委托株洲市知识产

权协会出具《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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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请求人销售的被控侵权产

品是否落入请求人案涉专利（ZL202330580176.9）的保护范围。

关于醴陵市某陶瓷商行销售以及许诺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是

否落入唐山隆昌瓷业有限公司主张的案涉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

范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外

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品的外

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该产品

的外观设计。因此判断侵害外观设计专利的行为是否成立，主要是

判断被控侵权产品与专利图片中表现的外观设计产品是否相同或

相似。

首先，涉案专利产品名称为“杯子（细纹杯）”，被控侵权产

品亦为日常饮用杯子。二者用途、功能相同，属于相同种类的产品，

具有进行侵权比对的前提。涉案专利与涉案产品的设计特征包括圆

柱形的杯体，手柄，杯体上的竖条状细纹。合议组在参考专家比对

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本案实物及视图，进行了独立判断，具体对比

如下。

设计特征比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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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案涉专利视图 被控侵权产品图样 相同点 不同点

1

主视图

均有圆柱

体 的 杯

体，杯体

上 有 竖

纹，设有

手柄。

涉案产品的手柄为

半圆形，涉案专利

的手柄为耳型；涉

案产品的手柄端部

直接连接在杯体侧

壁，涉案专利的手

柄上端部向下延

伸，手柄上端部的

外侧方贴合在杯体

侧壁；涉案产品的

杯体的竖纹连接在

杯口边缘，涉案专

利杯体的竖纹与杯

口边缘设有一段没

有细纹的平滑连接

部。

2 后视图

均有圆柱

体的杯

体，杯体

上有竖

纹，设有

手柄。

涉案产品的手柄为

半圆形，涉案专利

的手柄为耳型；涉

案产品的手柄端部

直接连接在杯体侧

壁，涉案专利的手

柄上端部向下延

伸，手柄上端部的

外侧方贴合在杯体

侧壁；涉案产品的

杯体的竖纹连接在

杯口边缘，涉案专

利杯体的竖纹与杯

口边缘设有一段没

有细纹的平滑连接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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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视图

圆柱形杯

体，杯体

上 有 竖

纹。

涉案产品的杯体的

竖纹连接在杯口边

缘，涉案专利杯体

的竖纹与杯口边缘

设有一段没有细纹

的平滑连接部。

4

右视图

圆柱形杯

体，杯体

上 有 竖

纹，手柄

连接在杯

体 侧 壁

上。

涉案产品手柄圆弧

顶点在手柄中部，

涉案专利手柄圆弧

顶点在手柄中部靠

上位置。

5

俯视图

有圆形杯

口、手柄

连接在杯

体侧面。

涉案产品的圆环形

凸台位于杯底中

部，凸台与杯体边

缘之间存在一段明

显的、等宽的环形

平面区域，涉案专

利的圆环形凸台紧

贴杯底外缘，凸台

与杯体边缘之间无

过渡间隙。



8

6

仰视图

圆 形 杯

底，杯体

设有圆环

形凸台，

手柄连接

在杯体侧

面。

涉案产品圆环形凸

台与杯底边缘有一

段距离，涉案专利

圆环形凸台与杯底

边缘没有距离。

7

立体图

整体均为

圆柱形杯

体配侧面

手柄，且

杯身均饰

有竖向条

纹。

涉案产品则为“半

环形”手柄直接连

接，竖纹直通杯口，

涉案专利采用“耳

型”手柄且上端贴

合杯身，竖纹与杯

口间有平滑过渡。

这些差异使其整体

视觉效果明显不

同。

对比结论

被控侵权产品与涉

案专利的外观设计

既不相同，也不近

似。

因此，对涉案产品进行整体观察，二者整体上均采用了“圆柱

形杯体+侧面手柄”的常见设计构思。但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

以其图片表示的外观为准，关键在于细节设计的异同及其对整体视

觉效果的影响。对设计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涉案专利的杯子由圆柱

体的杯体和耳型手柄组合而成，而圆柱形的杯体是本领域的惯常设

计，属于比较常见的杯体结构；耳型手柄也是本领域的惯常设计，

在陶瓷产品中较为常见；杯体外侧上的竖性纹理形状，则属于本领

域较为常规的设计。不同点在于：

1、手柄形状与连接方式：这是最显著的差异。涉案专利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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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耳型”，其上端部向下延伸并外侧贴合于杯壁，连接过渡平滑；

而被控侵权产品手柄为标准的“半环形”，直接与杯壁连接，无延

伸贴合结构。该区别位于产品的正面和侧面，是正常使用时最容易

观察到的部位，对整体视觉印象影响重大。

2、竖纹与杯口的过渡：涉案专利的竖纹与杯口边缘之间设有

一段无纹路的平滑连接部；而被控侵权产品的竖纹直接延伸至杯口

边缘。这一区别在杯体的主视图、后视图、左视图等多个视角均能

观察到，构成了细节上的明显差异。

3、仰视图杯底结构：涉案专利的圆环形凸台紧贴杯底边缘；

而被控侵权产品的凸台与杯底边缘存在一段明显距离。

4、右视图手柄弧线顶点：涉案专利的弧线顶点位于手柄中部

靠上位置，而被控侵权产品的弧线顶点位于手柄中部，导致手柄的

轮廓线条感有所不同。

据此，综合判断，虽然二者在整体构思上存在共性，但上述不

同点，尤其是手柄的形状与连接方式以及竖纹与杯口的过渡处理，

均位于产品使用时容易看到的部位，属于一般消费者容易关注的设

计变化。这些区别特征结合起来，已经使二者在整体视觉上产生了

明显不同的印象。因此，被控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的外观设计既不

相同，也不近似。

同时，合议组还注意到被控侵权产品杯子的设计在案涉专利申

请日前已被 CN202130825348.5、TR201105145001S等专利文献公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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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被请求人醴陵市某陶瓷商行销售的被控侵权产品，与请

求人唐山隆昌瓷业有限公司拥有的 ZL202330580176.9外观设计专

利既不相同也不近似，未落入该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因此，被请求

人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第六十四条

第二款、第六十五条，以及《专利纠纷行政裁决和调解办法》第三

十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三款之规定，本局做出如下行政裁决：

驳回请求人唐山隆昌瓷业有限公司的全部处理请求。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自收到行政裁决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向株洲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附件：相关法律条文

合议组组长：朱 钧

审 理 员：高 逸

审 理 员：蒋东辰

株洲市知识产权局

2025年 12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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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第十一条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

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

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

产品，或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

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

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

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第五十九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要

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

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

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第六十四条 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其权利

要求的内容为准，说明书及附图可以用于解释权利要求的内容。

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以表示在图片或者照片中的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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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外观设计为准，简要说明可以用于解释图片或者照片所表示的

该产品的外观设计。

第六十五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侵犯其专利

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

利工作的部门处理。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

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

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

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

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

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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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八条 在与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相同或者相近种类产品上，采

用与授权外观设计相同或者近似的外观设计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

被诉侵权设计落入专利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外观设计专利

权的保护范围。

第九条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外观设计产品的用途，认定产品种

类是否相同或者相近。确定产品的用途，可以参考外观设计的简要

说明、国际外观设计分类表、产品的功能以及产品销售、实际使用

的情况等因素。

第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以外观设计专利产品的一般消费者的知

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判断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认定外观设计是否相同或者近似时，应当

根据授权外观设计、被诉侵权设计的设计特征，以外观设计的整体

视觉效果进行综合判断；对于主要由技术功能决定的设计特征以及

对整体视觉效果不产生影响的产品的材料、内部结构等特征，应当

不予考虑。

下列情形，通常对外观设计的整体视觉效果更具有影响：

（一）产品正常使用时容易被直接观察到的部位相对于其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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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二）授权外观设计区别于现有设计的设计特征相对于授权外

观设计的其他设计特征。

被诉侵权设计与授权外观设计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差异的，人

民法院应当认定两者相同；在整体视觉效果上无实质性差异的，应

当认定两者近似。


